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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5〕23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
第 0687 号提案的答复

游闽键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借助东方枢纽政策红利，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

仲裁中心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

高级法院、市委编办、市商务委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

答复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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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近年来，上海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国际

商事仲裁制度等仲裁改革部署和中央在上海等地推进国际商事仲裁

中心建设试点工作要求，推动仲裁制度改革创新、仲裁业务对外开

放、仲裁发展环境优化，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能级持续提升。你

们提出的建议对于更好发挥东方枢纽作用，推动上海仲裁国际化、

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。

（一）关于提升上海国际争议解决资源聚集程度的建议

目前，我市经我局登记的仲裁机构有 5 家，其中本土仲裁机构 3

家、境外仲裁机构业务机构 2 家。此外，国际商会、香港国际仲裁

中心、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在上海自贸区设立

代表处。上海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仲裁机构资源最集中、最丰富的城

市之一。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（下称“商务合作区”）东片区先

行启动区已经将会计、金融、法律、咨询等专业服务业所需空间纳

入建设设计方案。下一步，将根据商务合作区的发展，在西片区整

体设计上预留空间，提升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服务资源的集聚程度。

我局积极支持我市仲裁机构参与商务合作区商事纠纷解决，支持商

务合作区为仲裁等争议解决法律服务提供庭审、会议、交流活动等

软硬件支持和便利措施，不断提高商事争议解决的专业化、国际化

和便利化水平。

（二）关于利用免签政策优势，加强国际仲裁人才培养的建议

近年来，我局大力加强国际仲裁人才引进培养和交流合作，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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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并连续成功举办数届“上海国际仲裁论坛”“上海仲裁周”等国际

交流合作活动，吸引了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000 名仲裁员、律

师和学者专家参加；组建了上海国际仲裁专家库，遴选和发布 65 人

名单；会同出入境、外汇等部门，推动外籍仲裁人员入境便利政策

落地实施。上海仲裁协会从境内外海事仲裁专家中遴选出 30 名临时

仲裁推荐仲裁员，并发布了名录。我市仲裁机构加大国际仲裁员增

聘力度，截至 2024 年底，名册仲裁员有外籍和港澳台仲裁员 891 名，

占比 21%，来自 118 个国家和地区。目前，商务合作区细化了国际侧

入区无需核查中国签证等入境许可政策。下一步，将积极推动各类

免签、过境免签新政策在区内叠加适用，发挥新技术新设备功能作

用，建设快速、智能、高效的人员进出区通道，为境外人士入境参

加国际仲裁业务和交流、培训等活动提供良好环境。

（三）关于加大司法对仲裁支持力度的建议

市高级法院积极参与《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》

制定工作，同步推出仲裁保全在线立案、支持仲裁庭申请开具调查

令等配套创新机制，推进涉外商事纠纷解决一站式平台建设，完善

在线仲裁保全等功能。2024 年 12 月，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设

立上海国际商事法庭，对原应由上海市第一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

辖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进行集中管辖，能够较为便利地辐射到东方

枢纽。下一步，上海法院将继续秉持依法支持和监督仲裁的司法理

念，依托国际商事法庭着力提升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办理集约化、专

业化水平，加强司法与仲裁制度的衔接，优化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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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度。

（四）关于扩大临时仲裁适用范围，加强制度保障的建议

按照国家部署和《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》规

定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涉外商事海事临时仲裁推进办法》，市高级

法院发布“三特定”临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集中管辖规定，上海仲

裁协会也出台了临时仲裁规则，从而在全国率先构建起全链条临时

仲裁制度规则体系。2024 年 8 月制度实施以来，已有 4 例涉外海事

临时仲裁案件作出裁决，1 例临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由上海海事法院

审结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探索扩大临时仲裁适用范围，持续完善

临时仲裁相关制度规则，继续加大宣传和推介力度，不断加强同法

院、协会和相关行业组织的沟通联动，努力提高上海临时仲裁的知

晓度和选用率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再次

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5 年 5 月 13 日

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5 年 5月 13 日印发


